
 
 

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其他動產附加條款 
 

97.12.05（97）華企字第 333 號函備查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本保險單所承保之動產亦包含但不限於下列之項目： 

 

一、現金及郵票,保險限額為新台幣伍萬元，但僅於無其他保險承保時。 

 

二、文件、手稿及帳冊等，但其價值係以類似形態之文具之成本及為復原所需之謄寫及文書處理

之費用為 限。每件之保險限額為新台幣貳千元。 

 

三、電腦之資料記錄，但其價值係以登載記錄之媒介之成本及為復原所需之文書處理及電腦耗時

之費用為限。 

 

四、紙樣、型版、模具、模型、平面圖及設計圖等，任一單件之保險限額為新台幣壹萬元，但僅

於無其他保險承保時。 

 

五、手工具及攜帶式之工具，為工作之目的暫時由被保險人之員工攜出承保處所時且在其之管理

之下時，每次之總價值應不超過新台幣貳拾伍萬元，任一單件之保險限額為新台幣拾萬元。 

 

六、被保險人員工之衣物、工具及其他個人物品，每一員工之保險限額為新台幣貳萬元。 

 

七、被保人租賃、受第三人寄託、寄放或代人保管之財物。 

 

八、所有動產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內累積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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